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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忻州市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重点任务分工
重 点 任 务

责 任 单 位
（各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一、构建

清洁低

碳安全

高效的

能源体

系

（一）推动传

统能源绿色转

型

1

继续支持传统能源特别是煤炭、煤电发挥兜底保障作用，有序

推动华润宁武 2×35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项目、山煤河曲 2×35
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项目等在建煤电项目投产，促进燃煤清洁

高效开发转化利用，提升大容量、高参数、低污染煤电机组占

比，加快存量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和供热改造

“三改联动”

市能源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2 实施城乡配电网建设和智能升级计划，推进农村电网升级改造 市能源局

3
探索开展煤电、微藻生物转化等领域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

存试验示范
市科技局、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

（二）大力发

展新能源和清

洁能源

4 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加快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 市发展改革委、市能源局

5
推动光伏、风电基地化发展，积极开发地热能资源，因地制宜

推动生物质能、地热能、太阳能供暖发展
市能源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局

6
在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基础上有序开展新能源替代散煤行

动，促进农村清洁取暖、农业清洁生产
市能源局、市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

（三）推进抽水

蓄能和新型储能
7

加快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推进“风光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

化”发展，加快储能技术研发推广
市发展改革委、市能源局、市科技局



二、构建

绿色低

碳循环

发展的

生产体

系

（四）推进工

业绿色化改造

8 加快实施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 市工信局

9 推行产品绿色设计，建设绿色制造体系 市工信局

10 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和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基地建设 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

11
依法在“双超双有高耗能”行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全面

推行清洁生产
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

12 加快实施排污许可制度 市生态环境局

(五)加快农业

绿色化发展

13 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和管理 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自然资源局

14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市农业农村局

15 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推进盐碱耕地治理试验示范 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局

16 发展林业循环经济 市自然资源局

17
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推广旱作节水技术，实施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
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

18 推行水产健康养殖 市农业农村局

19 实施化学农药、兽用抗菌药减量化和产地环境净化行动 市农业农村局

20
依法加强养殖水域滩涂统一规划，将养殖水域滩涂纳入县级国

土空间规划和水功能区划
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

21 完善相关水域禁渔管理制度 市农业农村局

22 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市工信局、市自然资

源局

二、构建 （六）提高服 23 培育一批绿色流通主体，持续开展绿色商场创建行动 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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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

碳循环

发展的

生产体

系

务业绿色化水

平
24 有序发展出行、住宿等领域共享经济，规范发展闲置资源交易 市商务局、市交通局、市公安局

25 加快信息服务业绿色转型 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

26 推进会展业绿色发展 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

27 推动汽修、装修装饰等行业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原辅材料
市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住

建局

28 倡导酒店、餐饮等行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市商务局、市文旅局

（七）培育壮

大绿色环保产

业

29 推进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

30
加快培育市场主体，鼓励设立混合所有制公司，依托重点龙头

企业，打造一批大型绿色产业集团，做优做绿能源产业，推动

一批固废处置的牵引性项目建设

市发展改革委、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国资委）

31 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市工信局

32
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培育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新模式，探索开展以环境治理效果为导向的环境托管服务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

市生态环境局、市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八）提升产

业园区循环化

水平

33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严格落实三线一单分区管控体系要求，指

导产业合理布局。科学编制新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规划，依法

依规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严格准入标准。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市行

政审批局

34
推进绿色工厂建设，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鼓励化工等产业园

区配套建设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设施

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

境局

（九）打造重

点行业绿色供

应链

35 开展绿色供应链试点 市工信局

三、构建 （十）提升物 36 积极调整运输结构 市交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信局、市邮政管理局



绿色低

碳循环

发展的

流通体

系

流绿色发展水

平
37 加强物流运输组织管理 市交通局、市邮政管理局

38 推广绿色低碳运输工具 市交通局、市工信局

（十一）完善

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体系

39 推进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 市城市管理局、市住建局、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

40 开展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推广典型回收模式和经验做法

市发展改革委、市供销社、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商务局、市市

场监管局

（十二）推动

构建绿色贸易

体系

41 积极优化贸易结构 市商务局、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

42 积极推进能源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能源局

四、构建

绿色低

碳循环

发展的

消费体

系

（十三）扩大

绿色产品消费

规模

43 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逐步将绿色采购制度扩展至国有企业 市财政局、市工信局（市国资委）、市商务局

44 加强绿色产品和服务认证管理，完善认证机构信用监管机制 市市场监管局、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

45 推广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提升绿色电力消费 市能源局

46
开展能效、水效标识的专项抽查活动，严厉打击环境标识、电

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等虚标行为
市市场监管局

（十四）倡导

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

47 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 市城市管理局、市住建局

48 扎实推进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
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信局、市商

务局、市市场监管局等

49 推进过度包装治理 市市场监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邮政管理局

50 积极引导绿色出行 市交通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住建局

51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市卫健委

52 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
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住建局、市交通局、

市商务局、市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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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快

基础设

施绿色

升级

（十五）推动

城镇环境设施

提档升级

53

推动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厂网一体化”,加快建设污泥无

害化资源化处置设施，因地制宜布局污水资源化利用设施，基

本消除沿黄、沿汾各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市住建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

54 加快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市住建局、市发展改革委

55
加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建设，提升信息化、智能化监管水

平，严格执行经营许可管理制度
市生态环境局

56 提升医疗废物处置能力 市生态环境局、市卫健委、市发展改革委

57 做好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市城市管理局、市发展改革委

（十六）推动

交通基础设施

绿色转型

58 积极打造绿色公路、绿色机场、绿色枢纽（场站) 市交通局

59 加强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加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市能源局、市工信局

（十七）推动

城乡人居环境

绿色升级

60 大力发展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开展绿色社区创建行动 市住建局

61 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市住建局、市发

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卫健委

六、构建

市场导

向的绿

色技术

创新体

系

（十八）加强

绿色低碳技术

研发

62 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 市科技局

63 培育建设一批绿色技术创新基地平台 市科技局

（十九）加快

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

64 积极利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政策支持绿色技术应用 市工信局

65 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 市科技局



七、完善

法规政

策体系

（二十）强化

法治保障
66 强化执法监督

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市法

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

（二十一）健

全绿色收费价

格机制

67 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政策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城市管理局

68 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市财

政局、市城市管理局

69 执行节能环保电价政策
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信局、市能源局、市生态环

境局

（二十二）加

大财税扶持力

度

70 继续利用财政资金和预算内投资支持相关项目建设 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

71
继续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山西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

办法》
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水利局

（二十三）大

力发展绿色金

融

72 完善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 人行忻州中心支行、忻州银保监分局

73 拓宽绿色金融融资渠道
人行忻州中心支行、忻州银保监分局、市金融办、

市发展改革委

（二十四）做

好绿色标准、

绿色认证和统

计监测

74 落实国家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加快标准化支撑机构建设 市市场监管局

75
加强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统计监测，强化统

计信息共享
市统计局

（二十五）培

育绿色交易市

场机制

76
进一步探索建立健全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交

易机制

市生态环境局、市能源局、市水利局、市财政局、

市税务局




